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第四條附表一  提供者篩選及測試應包含之傳染性病原或疾病項目 

序號 傳染性病原或疾病項目 

1 人類免疫缺乏病毒第一與第二型（HIV type 1 & 2） 

2 B 型肝炎病毒（hepatitis B virus，HBV） 

3 C 型肝炎病毒（hepatitis C virus，HCV） 

4 梅毒螺旋體（Treponema pallidum） 

5 人 類 傳 染 性 海 綿 樣 腦 症 （ human transmissible spongiform 

encephalopathies，TSEs），包括：包含庫賈氏病（Creutzfeldt-Jakob Disease，

CJD）、新型庫賈氏病（variant Creutzfeldt-Jakob Disease，vCJD）、吉斯

曼-史特斯勤-先克症候群（Gerstmann-Sträussler-Scheinker syndrome，

GSS）、致死性家族性失眠症（fatal familial insomnia，FFI）及庫魯病

（Kuru）。 

【註】本項目僅需執行提供者篩選。 

6 所提供者為富含白血球活細胞（viable, leukocyte-rich）之組織或細胞，

並應包含人類嗜 T 淋巴球病毒第一和第二型（Human T-lymphotropic 

virus，HTLV type 1 & 2）與巨細胞病毒（cytomegalovirus，CMV） 

7 所提供者為生殖組織或細胞，並應包含砂眼衣原體（Chlamydia 

trachomatis）及奈瑟氏淋病雙球菌（Neisseria gonorrhoeae） 

8 (1)尚未完成完整治療療程之結核病（Tuberculosis，TB）確診者或潛伏

結核感染者（Latent tuberculosis infection，LTBI）。 

(2)通報為疑似結核病，且未經診斷排除者。 

9 未列在上述之病原或疾病，應依不同再生醫療技術或製劑特性或提供者

外在環境（例如：旅遊史或居住史）評估加以篩選及（或）測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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